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要求，2022年2月23日，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胶州市组织召开了“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潍坊绿诚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并邀请了1名专家。会上成立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汇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查勘了现场，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马家庄路/街，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中心经纬度为东经120.020156°，北纬36.205020°。项目东侧隔路为石子加工厂；南侧为空地；西侧北侧为机加工厂，南侧为新建厂房；北侧隔路为青岛泰有砼业有限公司。
本次技改项目拟在1#生产车间新增表调、磷化、磷化后水洗工序，对原有项目经酸洗后的部分笼子（5万件，约150吨）进行处理；在2#生产车间新增1台天然气加热炉，替换原有电加热炉。项目达产后，项目原有产能不变，仍为篮筐30万件、笼子10万件。
2021年6月，潍坊绿诚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司编制完成了《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对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胶环审[2022]7号。
项目于2021年8月开工建设，2022年1月建成运行。
项目实际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万元，占总投资的3%。
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采用单班制，每班8小时，年工作300天，年运行时数2400小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查阅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等材料，并与现状实际建设情况核对，项目建设性质、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动，未发生不利于环境的影响。项目建筑面积变化，不作为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磷化后水洗废水，经中和后，经罐车运至青岛锦启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处理。
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烘干、固化废气。

本项目烘干、固化采用液化天然气，经低氮燃烧器燃烧后，依托20m高排气筒DA004排放。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为吊装设备、加热炉运转产生的噪声。项目采取了选用噪声低的设备，降低设备噪声源强；在设备安装时采取加装防震垫等减振、降噪措施；加强设备管理和维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厂区绿化等措施，降低噪声的传播。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表调、磷化渣和污泥，暂存于危废库内，定期委托山东绿杨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企业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建设危废库，并对生产装置区、危废库、化粪池基底等均作硬化防渗处理。
2))企业制订了《环保管理制度》，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环保人员，环保规章制度较完善。
3)企业已填报填报了排污许可证登记表，编号：91370728167529537XU001U。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潍坊绿诚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监测期间的生产负荷为83.8%~89.8%，各项环保设施运转正常，为有效工况。验收监测结果为：
1、废气
验收期间，验收期间，固化排气筒DA004颗粒物、SO2未检出，NOx排放浓度为5~8mg/m3，排放浓度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

VOCs排放浓度为4.15~4.63mg/m3、排放速率为0.016~0.018kg/h，VOCs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排放限值要求。

厂界无组织颗粒物、SO2、NOx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0.221mg/m3、0.015mg/m3、0.043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VOCs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1.30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3中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磷化后水洗废水，经中和后，经罐车运至青岛锦启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处理。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污水站出口废水pH为7.1、悬浮物浓度范围为118~130mg/L、化学需氧量浓度范围为279~301mg/L、五日生化需氧量范围为79.8~84.2mg/L、氨氮范围为8.948~9.16mg/L、石油类范围为2.98~3.84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范围为0.468~0.486mg/L、挥发酚范围为0.599~0.634mg/L、氯化物范围为765~802mg/L、总氮范围为11.8~12.4mg/L、总磷范围为2.02~2.26mg/L、溶解性总固体范围为1200~1250mg/L、、总锌范围为131~144μg/L；废水各项指标均满足青岛锦启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协议值要求。
3、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声级为57.2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功能区要求，项目运行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落实了各类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固体废物得到安全处置。
5、总量控制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得，颗粒物、SO2未检出，NOx排放量为0.06t/a（总量指标为颗粒物：0.004t/a、SO2：0.01t/a、NOx：0.065t/a），满足总量指标的要求。
五、验收结论
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各项环保要求，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清洁生产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2、加强水处理设施的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如遇环保设施检修、停运等情况，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并如实记录备查。
3、强化日常应急演练和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管理、实际运行操作及应对突发环境风险事件的能力。
4、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表：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3日
附表：
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铁塑磷化工艺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验收组
	姓名
	类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组长
	张宝礼
	建设单位
	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经理
	

	组员
	宋庆波
	建设单位
	青岛泰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主任
	

	
	夏夕娟
	专家
	潍坊市滨海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高工
	

	
	张帮才
	环评单位
	潍坊绿诚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
	

	
	秦坤
	验收监测
单位
	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